
临近象征着合家团圆的中
秋节，一则关于空巢老人的报
道引发人们热议，文中那句

“你爸躺在地上，而你在通讯
录里”，让很多人为之落泪。
当一年中有300多天子女不在
身边时，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如
何保障，已然成为不容绕过的
社会问题。

在通常意义上讲，“空巢”
代表着一种居住状态，在“空巢
老人”之外，也有媒体报道用

“空巢青年”来形容那些离家
打拼的年轻人。人们议论“空
巢”，关注的焦点并不是独居
状态本身，而是独居者所面
临的特殊风险。受客观条件
的制约，以合家聚居形式来
解决“空巢”不现实，“常回家
看看”也靠不住，眼下最有可
能实现也最值得发力的，恰恰
是针对独居老人面对的风险，

建立起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如果单论居住状态，尤其

在城市里，独居这种形式并非
与特定的年龄阶段捆绑，“空巢
老人”这一感情色彩浓重的名
词之所以流传甚广，恰恰在于
老年人本身的相对弱势。虽
也有“空巢青年”之说，但从
舆论反应来看，它被多数人
视作无病呻吟。相比之下，老
年人是典型的弱势群体，身
体上的衰老是一方面，对社
会快速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弱
是另一方面。一旦他们处于独
居状态，自身应对各方面风险
的能力弱，又难以获得充分的
帮助，自然就有了以无所依存
为特征的“空巢”之感。

说到底，这仍是“老无所
依”的旧问题，对此以前可能侧
重于物质上的保障，现在则更
注重精神上的慰藉以及突发状

况下的风险应对。前两年修订
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增添了
让子女“常回家看看”的条款，
强调子女赡养义务的初衷很
好，但执行起来难度很大。很大
程度上，老人独居是人口空间流
动性加强的必然产物，在可预见
的未来是不可逆的趋势。回归以
直系亲属聚居为特征的“主干家
庭”很不现实，大家庭聚居也未
必符合所有老人的心愿。换句话
说，解决问题之道并不是一味
地改变独居状态。

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
为老人提供更好的保障，让处
于独居状态的老人不至于直面

“自己躺地上，子女在通讯录
里”的人伦悲剧。这就需要城市
的管理者，以街道办、居委会等
基层组织或相关职能部门为依
托，建立起能够托底的公共服
务体系，在现代社会里发挥传

统社会中邻里守望的作用。在
这方面已有先行者，北京市海
淀区卫计委就推出了面向辖区
老人的一键式急救系统，而省
城济南也有了针对街道辖区开
展 网 格 化 管 理 的“ 胡 同 管
家”……形式上各有特点，但为
独居老人托底的功能是一致
的，不让独居与听起来就颇为
悲凉的“空巢”画等号。

尤其现在，网络科技如此
发达，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
异常便利，技术条件足以支撑
起比子女陪伴更专业、更及
时的服务体系。尽管在精神
抚慰上无法取代子女，但最
起码能够帮助老年人减少独
居所面临的“不测”。把这些
已 有 的 服 务 模 式 和 技 术 手
段，变成看得见、用得着的公
共服务体系，这比子女逢年过
节回家看看要靠谱得多。

公共服务应比“通讯录里的子女”更可靠

如何为老人提供更好的保
障，让独居老人不至于直面“自
己躺地上，子女在通讯录里”的
悲剧？这就需要城市的管理者，
以街道办、居委会等基层组织
或相关职能部门为依托，建立
起能够托底的公共服务体系，
在现代社会里发挥传统社会中
邻里守望的作用。

评论员观察

别让托儿费沦为“纸上安慰”

□刘天放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以
来，与之相关的托儿费一直
是人们密切关注的话题。对
于这项福利，记者采访了解
到，有的职工从未领到；有的
10年未涨，还会因取消独生
子女证而终止发放；有的虽
有增加，但还不到托儿费用
的十分之一。职工期待报销
额度上涨的同时，业内人士
建议充实和完善保育设施。

托儿费是职工在托儿保
育上享有的一项福利，一般
以现金形式发放，金额大致
在几十元，原来专门给独生
子女家庭发放。然而，很多人
对托儿费很不了解，甚至根
本不知道有此项福利。而随
着二孩政策的放开，各地应

该调整这一政策，即生育二
孩的家庭，也应享有这项福
利。遗憾的是，不少地方的政
策滞后，在国家出台政策放
开二孩生育后，仍不修改这
项政策，这使不少二孩家庭
无法享受此项福利。

托儿费一般适用于企事
业单位职工，各地执行情况
也不尽相同，一般都是通过
夫妻所在单位报销。在有些
地方执行得较好，而在某些
地方执行得就不那么尽如人
意。如果用人单位未发放，
职工只好申请劳动调解，但
实际操作中，吃了哑巴亏的
职工一般都没有胆量与用人
单位闹僵。就是说，托儿费
不是强制性规定，由用人单
位自愿发放。而且，在二孩政
策放开后，不少单位采取的
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
法”，因不再办理独生子女
证，新入职的职工并没有享

受到这项福利。
有人说托儿费是一项

“隐藏福利”或是“纸上安
慰”，还有人说它仅是一种

“象征性”福利，这些说法看
起来都成立。说“隐藏福利”
是因为职工对它知道得不多
甚至一无所知；“纸上安慰”
是因为有权享受这项福利的
职工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
而说它有“象征性”，是因为
托儿费少之又少，即便是像
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过连
续两次调整后，才上升到如
今的每月50元；山东济南较
高，但也才有70元。而幼儿园
收费过去每月最多几百元，可
到了现在大都在千元以上。而
且，对于发放多少托儿费，国
家没统一规定，都是各省市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而定。

看来，托儿费的问题主
要出在：一是二孩政策放开
后，各地、各单位并非都及时

调整了该项福利政策，有些
地方或单位以没有独生子女
证为由，顺势变相取消了这
项福利。二是不少职工对这
项福利并不知晓，没有对用
人单位提出此项福利要求，
而用人单位也就悄然隐瞒了
此项福利，这就加剧了托儿
费的“隐匿化”。三是随着物
价的多年上涨，托儿费就该
随之增加，以部分抵消由于
物价上涨给家庭带来的经济
负担，让这项福利真正起到
一点缓解经济压力的作用。

托儿费的发放，本来就
问题重重，而随着二孩政策
全面落地，托儿费恐怕在更
多地方要变成“僵尸规定”
甚至“自动作废”。为此，国
家层面应该统一政策，明确
二孩家庭仍然可以享受原来
独生子女家庭享受的托儿费
福利。当然，托儿费再增加一
些会更好。

“轻松筹”后玩失踪,民间慈善不轻松

葛一家之言

□唐伟

56岁的李明春躺在医院
的病床上，他想说话，但是开
不了口。十多天前，他突发脑
出血被送医院抢救。由于家境
贫困，儿子李诚在网络上发起
了“轻松筹”，筹钱为父治病。
不过，筹到7000多元钱时，李
诚突然提前结束项目将钱取
走，随后消失不见了。

“轻松筹”并不轻松，好不
容易筹得数千元的爱心善款，
结果却被儿子卷走，让病床上
的老父亲陷入困境。哀其不
幸，就父母对儿子的了解，带
走父亲的救命钱本可预料，只
不过是在绝境之中，又一次坚
定了对逆子的失望。但于捐款
者和公众而言，善款的消失意
味着善心与善意被欺骗，并由
此暴露出民间慈善的巨大风

险与监管短板。
类似的案例并不鲜见，其

中不乏引发舆情强烈关注的
例子，比如2014年有名的“卖
巾救女”——— 王海林男扮女
装，在成都街头摆摊卖卫生
巾，为患白血病的女儿筹集医
药费。短短一天，获得41万元
善款。然而，王海林却突然带
着善款远走他乡。更早的2012
年，顺德容桂洲医院三名医护
接力发微博救助白血病女童
静怡，网友们慷慨解囊，父亲
却为了与母亲争夺善款欲逼
亲生女儿出院放弃治疗。

《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
定，只有基金会、民办企业单
位和社会团体等民间组织可
以组织公益募捐、接受捐赠。
社会自发捐赠，不受《公益事
业捐赠法》的约束。此意味着，
民间慈善作为自发的行为，不
受相关法律的监管，只受公序
良俗的约束，资金的安全性完
全靠个人的道德高低来保障。

一旦个人的道德出现了问题，
善款就有被挪用、侵占的风
险，背离捐款者的本意。

相比于数量有限的善款
被侵占，对社会信任的破坏无
疑是场灾难。虽然社会自发捐
赠不受法律约束，但在风险日
益高发的态势下，也不能视之
不理，弥补监管短板并采取必
要的控制措施已迫在眉睫。保
障资金的安全性离不开第三
方参与，或者最大化体现“第
三方介质”的属性。在大量善
款被挪用和侵占的背景下，很
多人提出了将善款由平台方
直接处理，或者直接交由救治
机构进行管理，所余款项征求
意见后再进行统一处置。

如此设想具有合理性和
科学性，问题在于，没有法律
层面的规定而靠民间自发推
动，很难形成体系化的监管机
制。爱心捐款被患者儿子取走
后，“轻松筹”平台解释说，自
己只审核患者病情的真实性，

收款人为患者本人、患者直系
亲属或医院对公账号，儿子取
走父亲救命钱属于家庭内部纠
纷。在这种情况下，公权力的介
入非常必要。在善款尚未追回
的情况下，启动公益慈善应急
机制，解决救急和救命所需。与
此同时，迅速开展家庭纠纷处
置，对善款去向进行追踪和索
取，让其尽快实现功能性归位。

道德不是空中楼阁，同样
需要支撑体系作为保障。解决
民间善款的安全问题，就必须
回答“如何建立纠正和干预机
制”的问题。民间道德作为社
会体系中的一环，固然需要尊
重“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的基本原则，但第三方力量的
介入与纠偏，同样是摆脱自我
困境的现实要求。弥补“轻松
筹”后玩失踪的风险短板，是
对社会道德自我调整与外部
纠正机制的最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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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企业家精神

是对创新者最好褒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
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
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5日正
式公布。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
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
值。

自改革开放以来，如何评价
企业家，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多
数人都承认企业家对经济社会的
正面意义，但也有比较极端的意
见，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中崛起的
企业家阶层，是一个剥削阶层，有
着诸多原罪。尽管企业家对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早已
经被承认，但是，批评这一群体的
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引发不少企
业家对自身命运的担忧。

相较于以往更多提到企业家
对市场经济的意义，《意见》的亮
点是中央首次提出弘扬企业家精
神，这是对企业家群体新的肯定
与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
新，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创造性破
坏”。所以弘扬企业家精神，就是
对创新者最好的褒奖和鼓励。眼
下，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
美元，进入冲击高收入国家的关
键时期。成败几何，其中关键因素
就包括企业家精神是否能够继续
得到尊重。只要企业家精神充盈，
供给侧改革乃至中国经济转型就
能顺利成功。

弘扬企业家精神，需要营造
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环境。假如企
业之间不能平等竞争，企业家还
要为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担
忧，那么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将非
常困难。在现实中，一些企业被歧
视，企业家合法财产被剥夺乃至
人身安全受威胁的事情，不时被
媒体报道。针对于此，《意见》强
调，要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
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
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
境。将这些落实，企业家将可以安
心于企业发展中，把他们全部的
聪明才智用于创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中
国的企业家一直被认为在创新上
多有不足，习惯于抱残守缺、得过
且过。此次《意见》的出台，从制度
上保护、呵护企业家精神，从而能
够激发整个社会创造、创新的活
力。（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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